关于开展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预通知

各学院：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校十五次党代会精神，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实践育人功能，更好地实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机结合，2013年我校将开展以“中国梦•青春行”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校级团队立项

1. 请各学院根据《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参考选题》（附件2），紧密结合学院实际、专业特点以及基层实际需求，认真制定学院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方案，着手组建相关实践团队，招收团队队员，制订团队工作计划。

2. 按照“先期立项、后期重评、注重实绩、前后分离”的原则，由各学院评审后直接向校团委推荐，校团委审核后予以直接立项。待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各学院重新推荐实践效果好、成果显著的实践团队参与校级优秀团队评选。

3. 各学院校级实践团队启动经费由研究生院发放（包括学生实践期间的意外伤害保险的费用，请各学院自行购买），学院根据选题质量、意义、前期成果以及预期成果予以分配。

二、关于实践团队示范观摩

1. 各学院如认为个别实践团队的活动内容具有向全校推广和示范引领价值，按照自愿原则，提前向学校提出申请，校团委将根据实际情况邀请校领导及相关部分领导前往观摩指导。

2. 申报示范观摩的实践团队需具备以下条件：实践团队的活动对于我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具有引领和示范价值；对大学生的成长、锻炼具有现实意义；就近就便、简便易行。

3. 如申报实践团队示范观摩，请填写《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示范观摩申报表》（附件３）。校团委、研工委届时将结合工作安排与实际情况，在与相关学院沟通交流后统筹安排示范观摩活动。

三、工作安排

1. 动员宣传阶段。各学院根据本方案制定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方案，做好实践动员宣传，认真组建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填报《学院2013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汇总表》（附件４）。

2. 项目准备阶段。各学院要指导各实践团队进一步落实好实践活动相关准备工作。6月20前，校团委将组织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出征仪式。

3. 项目实施阶段。各实践团队在暑期集中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各学院安排专人负责跟进实践团队实施进展情况，加强校内外宣传报道力度，并将相关情况及时报送研工委。

4. 项目总结阶段。暑期结束2周前，各学院指导各团队按要求整理相关材料。开学后2周内，按要求将相关申报参评材料交至研工委。

5. 表彰展示阶段。校暑期社会实践领导小组将根据《南京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评奖办法》（附件５）开展评比评选，并于10月1日前召开总结表彰大会，对暑期社会实践成果进行集中宣传、交流和展示。

四、工作要求

1. 高度重视。广泛宣传发动，动员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动员研究生导师、专业教师积极参与。认真规划新闻宣传方案，组建宣传报道团队，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实践活动情况，注重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 精心组织。注重实践活动的前期调研，主动与基层单位联系，特别是发挥当地基层党团组织的桥梁作用，多渠道了解当地基本情况，摸清基层的实际需求，做到“按需设项，据项组团，多方受益”。

3. 规范管理。认真制定活动方案和具体落实措施，认真研究新情况，大胆探索新方式，努力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指导学生注重形成具有较高价值的社会调研报告。

4. 注意安全。要高度重视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安全教育和安全制度保障，制定安全保障工作方案，切实落实好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请各学院根据研究生实践的时间自行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相关经费我们与启动经费一并发到各学院。
五、报送材料

1.《2013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示范观摩申报表》（附件3）、《学院2013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汇总表》（附件４）于6月8日前交至研工委教管办，同时将电子版发至：njnujgb@126.com。

联系人：范淑云；联系电话：8589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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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院（党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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